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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：	 	本文阐释从事精神功修的行道者应认识“真一”之理、当行之道、践行法程的义理，并对

该书所述问题做一讨论。

关	 键	 词：	 	道行 真一 真宰 法程

作者简介：	 	金宜久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。

马复初朝觐、游学等事迹，1870 年（清同治九年）云南提督军门马如龙以《汉译道行究竟》

之名刊刻问世。该书分为两卷：卷一（亦称“上卷”）九章 A，二卷（亦称“卷二”）五章 B。

两卷所述内容在于劝戒信众，尤指行道者从事精神功修应从思想上明了认主与认己关系的义理，

切实处理个人的尘世生活，进而按相关法程（法乘）践行修真功课。笔者以该刊本为底本 C，分

别探析该书说述“真一”之理、当行之道、践行法程，并简略讨论所涉及的相关问题。

一、“真一”之理

“ 真 一 ” 即 真 宰、 真 主 的 学 理 性 替 代 词。“ 真 一 ” 之 理 的 主 旨 在 于 阐 明 认 主 与 认 己 关 系，

期望行道者“识认真宰为理学之本。”D 这里说的“理学”并非中国传统的宋明理学，指伊斯

兰 教 的 性 理 之 学。 行 道 者 应 认 识 真 宰 乃 宇 宙 万 有（ 简 称“ 万 有 ”， 含 精 神 性 实 体 和 物 质 性 实

体）的大小世界、先天后天的根源，了解道行究竟之根。首先，认识真宰本然。马复初说：

真主之本然，其大无所不包，其细无微不贯。无止息，无方所，无始终，内外贯通。（上卷，

第 3 页）

所谓“本然”，即真宰自我之体的显现，“而非义理也”。E 这是说，真宰作为精神性实体，“万

有 ” 皆 由 其 本 然 造 化（ 显 化 ） 而 出、 化 生 而 有。 认 识 真 宰 本 然， 亦 即 认 识 真 宰 体 一 用 多 的 特

性。他说：

经云：体一而用数。但用未达于外，一焉而已矣。因所达者异，而用意分矣。达于义理曰知，

 *   　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课题“马复初汉文著述探析”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A　 其章目为：明行道而至于复命之境、明礼道真三乘、明全人、明隐士、明相伴道长之理、明弃绝之理、明道乘之所成者

三、明修功之效、叹尘世光阴之不常。

B　 其章目为：明识认真宰、明“真一”显化流行之次序、明真宰之为、明人之信心有三等、明礼乘道乘之学者；其第五章又

分为六节：明认己之道、明人身所具之用有十、明万化出于大命、明人与修功所转升之品第、明行道之升腾、言修道者正

身清心尽性之法乘。

C　 笔者除以清同治九年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马如龙刊本）为据外，还参照周燮藩主编《清真大学》（黄山书社，2005 年版）第

17 册《汉译道行究竟》。

D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二卷），第 21 页。

E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二卷），第 18 页；关于“本然”，见金宜久：《王岱舆思想研究》之“本然”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2008

年版，第 272 — 274 页；马注：《中国伊斯兰先贤·马注思想研究》“本然”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6 年版，第

158 — 16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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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于造化曰能，达于音曰听，达于形曰观。故曰，体一而用数也。（二卷，第 22 页）

真宰本然之用的显化，其作为则为“为”。马复初说：

真宰之为，乃用之达于外者也。自真体运动，作为始出，而万化显焉。万化显，则主宰之踪

迹见焉。其踪迹有两端。人不可得而见者，理也。可得而见者，象也。（二卷，第 23 页）

理指先天理世，象指后天象世；理世、象世的一切产生、发展、变化、消亡，皆根源于“用”

之“为”。马复初认同真宰本然体一用多，不同于“万有”的体 - 用；“万有”的体 - 用 - 为乃

真宰体 - 用 - 为所使然。真宰体 - 用 - 为三者并存，是一而三，三而一的；“万有”亦如此。A

其 次， 认 识 真 宰 为“ 原 有 ”。 马 复 初 断 言“ 有 ” 分 为“ 真 有 幻 有 ”。B“ 真 有 ” 之“ 有 ”

为“原有”；“幻有”乃先天从无中被造化、后天被化生而出的“万有”。马复初说：

所谓原有而不得不有也。其有也，无始终、无形色、无方所，不随年月、不属理世、不属象

世，不离万化之有，不惟体不同也，而用亦迥异，不牵于阴阳，不入于气化，非无极、亦非太极。

（二卷，第 18 页）

显 然， 这 是 从 真 宰 的 立 场 表 述 真 有 幻 有。 就 现 实 而 言， 人 们 看 到 的 色 彩、 听 到 的 声 音、 吃 到

的 美 食、 摸 到 的 物 体， 不 能 说 是 虚 无 的“ 幻 有 ”。 因 此，《 汉 译 道 行 究 竟 》 仍 不 得 不 认 定“ 万

有”存在的真实性，“亦有乎不得不有也”C，只是它从信仰的视角出发，认定“万有”仍将复

归真宰。马复初关于真宰造化（或显化）“万有”说：

盖造化之初，大命也。大命著，则性理分；性理分，则元气出；元气出，则阴阳成；阴阳成，

则天地定；天地定，则万物生；万物备，人类出，则造化之功全矣。（二卷，第 21 页）

这是说，真宰造化“万有”分为六个层次（或“六品”）：由大命 - 性理 - 元气 - 阴阳 - 天地 -

万物。所谓“大命”，它乃“至圣之性也。盖万有起于大命，归于大命。”D 这是说，至圣之

性是作为真宰造化“万有”的代理活跃于理世，此乃先天造化之始；“万有”皆至圣之性逐层

次衍化、显现其性理。所谓“归于大命”，是说后天以人为代表的“万有”，在返归真宰过程

中，离不开以肉身形式创立伊斯兰教、指引信众的至圣；至圣即至圣之性、大命的显现。

上 述“ 大 命 著， 则 性 理 分； 性 理 分， 则 元 气 出 ” 为 先 天 造 化 层 次，“ 元 气 出， 则 阴 阳 成；

阴 阳 成， 则 天 地 定； 天 地 定， 则 万 物 生； 万 物 备， 人 类 出 ” 为 后 天 化 生 层 次。 元 气 则 界 于 先

天后天、理世象世之间。“象世之上者，天与日月星辰。下者，地与金木活类。”E 此外，马

复初还以“真光”和“镜”为喻表述真宰为“原有”。F 这类譬喻尤为苏非学者所强调。

再 次， 认 识 大 小 世 界 互 相 包 容。 马 复 初 与 王 岱 舆、 马 注、 刘 智 一 样， 以 天 地 为 大 世 界，

人为小世界。他说：

A　 关于体 - 用 - 为的关系，可见金宜久：《王岱舆思想研究》之“论‘三一’”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2008 年版，第 342 — 376

页。

B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，第 29 页；刘智所译《真境昭微》（加米）持这一观点。

C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，第 29 页。

D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，第 26 页。

E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二卷），第 24 页。

F　 分别见《古兰经》“光节”经文（24:35）；“盖真主譬如明镜，万化譬如镜内所照之形。形非镜而不离镜。无镜必无形，形

无镜不显，镜非形不见。见形如见镜，则见物犹见主也。”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二卷），第 19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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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世界之有也，先有六品无形之理，后有六品有形之象……小世界之有也，先有六品有形之

象，后有六品无形之理……论其形，则大世界包小世界；论其理，则小世界又包大世界。亦犹人

论形，则身包心；论理，则心又为身之君也。（二卷，第 21 页）

所 谓“ 先 有 六 品 无 形 之 理 ”， 亦 即 大 世 界 的 造 化 分 为“ 六 品 ”， 这 是 精 神 性 实 体 的 衍 化 过 程。

只是他没有言及“后有六品有形之象”（即小世界）的化生、演变过程。至于“论其形，则大

世界包小世界；论其理，则小世界又包大世界”，这无疑是说，人的形体处于天地之中；就性

理而言，人能认识、想象、思索、包容天地万物。当年人们往往认为心居于人体的重要地位，

这无疑是就心脏是否跳动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。可是，这里说的“小世界又包大世界”，显然

指的是人脑（而不是心脏）、即人的思想可以包容大世界、认识事物。所谓“心又为身之君”

无疑指的是人脑具有的思维、神经支配功能。

关 于 今 世、 现 世， 马 复 初 认 为，“ 尘 世 之 变 迁 不 常， 终 归 于 尽。 若 灯 下 之 影， 非 常 存 者

也。 但 论 其 变 迁 不 常， 则 为 幻 世。” 可 是， 尘 世、 现 世 客 观 存 在 的 真 实 性， 他 又 不 得 不 认 定，

“论其为真一自然之妙，发现之形，则又为真世也。此所谓幻中之真也。”A

就 马 复 初 所 述 真 宰 造 化“ 万 有 ” 而 言， 仅 指 精 神 性 的 理 世， 而 非 物 质 性 的 象 世。 他 说：

“ 自 大 命 而 至 于 四 象、 四 行， 皆 有 于 顷 刻 之 间， 与 本 然 同 有。”B 这 是 说， 真 宰 于 理 世 造 化

“ 万 有 ” 性 理 的 衍 化， 不 过 是 思 维、 逻 辑 演 绎 的 过 程， 只 须 想 象 力， 无 须 时 空， 均 于 瞬 间 显

现； 而 象 世 的 物 体 乃 物 质 性 实 体 的 产 生、 发 展、 变 化， 需 要 过 程、 需 要 时 空， 无 法 于 瞬 间 完

成。 这 同 样 是 表 述 过 程 中 的 难 题， 他 不 得 不 以“ 但 凡 有 者， 皆 原 来 有 也。 原 来 无 者， 今 必 不

能有，但显有先后耳”C；这里说的“显”，亦即显化、化生而出作为答复。

最 后， 认 识 真 宰 本 然 贯 彻 万 有。 马 复 初 关 于 真 宰 本 然 贯 彻“ 万 有 ” 之 说， 无 外 乎 是 经 过

理 世、 象 世 的 显 现， 为 的 是 表 明 先 天 乃 天 理 世 界， 后 天 乃 人 情 世 界， 皆 为 真 宰 的 显 化， 他 真

正 强 调 的 是“ 夫 人 生 于 万 物 全 备 之 后， 则 真 宰 造 化 之 功， 至 此 而 全 ”。D 即 真 正 能 贯 穿 先 天

理 世、 后 天 象 世 的 是 人， 这 就 是 该 书 强 调 人 的 来 复、 人 为 种 果 的 原 因 所 在。 为 此， 他 强 调 信

众、行道者应从思想上认识“真一”之理。

总之，就本体论而言，他所表述的观点和方法是信仰主义的。

二、当行之道

所 谓“ 当 行 之 道 ”， 即 行 道 者 所 从 事 的 身、 心、 性 的“ 修 真 ”。 马 复 初 像 王 岱 舆、 马 注、

刘 智 一 样， 把 真 宰 视 之 为 真 光。 在 他 看 来， 为 认 识 真 光， 仅 有 常 人 的 智 慧、 见 闻 和 知 识， 无

法认识“真一”之理；即便是“仙神”亦难以“遽知”E；唯有“顺命者”可获其“理”。行

道 者 唯 有 在 认 识“ 真 一 ” 之 理 的 基 础 上， 才 能 获 得 真 光 照 明， 明 了“ 当 行 之 道 ” 义 理， 从 而

达到复命之境这一至高目的。

马复初将信众分为三类人：即“祖遗者”“考证者”和“洞明者”。由于他们认识真宰和

事物有不同的方法，因而在“修真”中的境遇也就完全不同。他指出，“祖遗者”认识真宰全

凭 先 辈 的 口 耳 相 传， 或 是 限 于 个 人 见 闻。 这 类 人 关 于 真 宰 的 知 识 就 有 所 欠 缺。 他 们 虽 信 主 无

A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，第 30 页。

B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二卷），第 24 页。

C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二卷），第 25 页。

D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二卷），第 25 页。

E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上卷），第 2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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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，因缺乏实据很自然地会“忧衣禄，视因由，发贪心，赖人为”，甚至“信星卜，求医药”，

“见象而不见理”A，只求今生今世福利，不解上述的“真一”之理，信仰难以虔诚。

“考证者”信仰真宰仅凭经典。这类人的认识虽符合信仰要求，但他们一切皆“出于不得

不然”，因此，事物发生万千变化之际，仅据“考证”也就“在其里之确信，而不在其表之作

为”。如果说“祖遗者见象不见理”，他们则 “见理而不见象”B，从伊斯兰教主张两世生活来

看，也有所欠缺。

关于“洞明者”马复初说：

洞明者之信真主也，具超常出众之明。由心机之内，发现原有之真光，视万化为真光本然所

含自然之妙，而发显之象也。到此极品，实为彼归真之日也。至此而知天地还无，万化归无，惟

真宰本然独湛，大用全明。如是之洞明，则所谓知以主，见以主也。（卷二，第 28、29 页）

这 类 人 也 就 能 于“ 理 中 见 象， 象 中 见 理。 所 以 见 万 化 之 有， 出 于 自 然 而 不 得 不 然。 则 知 万 事

万 物， 皆 为 全 美， 而 无 一 毫 之 偏 驳 也 ”。C 就 这 三 类 人 中 的 行 道 者 而 言， 唯 有“ 洞 明 者 ” 在

认识“当行之道”后，则能达到复命之境的至高目的。

马 复 初 提 出， 行 道 者 应 认 识 大 小 世 界 被 造 化 的 过 程， 以 及 认 识 人 体 的 缘 起、 结 构、 机 制

等不同方面的知识。它包含如下认识：

其一，应明了认己之道。即行道者应认识自我的义理。他说：

须知，大世界有四品：理也、源也、里也、表也。理者，真宰之本然也；源者，本然中所含

自然之妙，而为万物之所以然者也；里者，妙世也；表者，形世也。大命著，则元气出；理世彰，

则象世现焉。象世者，九天与日月星辰、地与金木活类。小世界亦有此四品：理者性也、源者一

点之种子也、里者心也、表者身也。阴阳交，则种子入；种子入，则清浊分；清浊分，则四液成；

四液成，则身心定焉。（卷二，第 31、32 页）D

这 是 说， 大 世 界 有“ 理 也、 源 也、 里 也、 表 也 ” 的 演 变， 小 世 界 也 有“ 理 者 性 也、 源 者 一 点

之 种 子 也、 里 者 心 也、 表 者 身 也 ” 的 演 变。 这 一 表 述 的 目 的 在 于 说 明 人 的 躯 体 的 成 长 经 由 坚

定而显现为长性、活性、气性、人性以至于继性 E，这是由粗而精的过程，即从有形到无形、

由 象 世 返 回 理 世 的 演 变， 也 就 是 以 人 为 代 表 的“ 万 有 ” 复 归 真 宰 的 过 程。 说 明 这 一 切 的 真 正

目的在于让行道者明了认己的目的在于认主。

其 二， 应 明 了 人 身 所 具 之 用。 这 是 说， 人 体 之 用 有 十，“ 五 寓 于 内， 五 寓 于 外。 外 者，

视、 听、 尝、 臭（ 古 通 嗅 —— 引 者 注 ）、 触 也， 寄 于 耳、 目、 口、 鼻、 肢 体。 内 者， 总 觉、

想、虑、断、记也。此五者，寄之于心。而并寓之于脑……”F。马复初关于人脑的机制以及

对 人 体“ 督 力、 役 力 ” 的 理 解， 显 然 已 经 认 识 到 督 力 相 当 于 人 体 的 神 经 系 统 的 作 用， 而 役 力

相当于人体的感觉、思维、肌体的活动能力；督力起到支配役力的作用。G 他进而表述人的

A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，第 28、29 页。

B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，第 29 页。

C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，第 28、29 页。

D　 参见刘智《天方性理》（卷三），“人始”“灵性”。

E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，第 32、36 页。

F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34 页。

G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3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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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品 之 性 提 出， 人 与 物 在 坚 定 性、 长 性、 活 性 三 个 方 面 相 同， 而 从 气 性 开 始， 则 与 物 有 所 区

别。尤其是人性中的灵性，乃继性的显现，“继性显于人，可以谓全其大命也。可以谓全其真

一之全体大用也”。A 或者说，它是真光的显现。马复初所述“明人身所具之用”，其真实目

的 在 于 让 行 道 者 了 解 人 体 的 结 构、 机 制 之 后， 就 应 从“ 气 禀 ” 中 释“ 所 拘 ” 之 灵 性、 极 力 克

物欲，以“全其大命”，从而真正“承领真宰之真光”。

其三，应明了万化出于大命。所谓“大命”，如上述，指的是至圣之性。“大命为万灵之

纲。 理 世 象 世， 莫 不 借 之 而 有。 即 真 宰 之 大 用， 莫 不 以 之 而 显， 贯 通 万 化。 万 化 由 此 而 出，

如万字由笔而显也。”B 这是说，真宰经由体 - 用 - 为造化大命，遂以大命为造化的代理而有

其后的“万有”。因此，行道者应认识大命在先天造化宇宙万有所起的代理作用；在后天则以

肉 身 显 现、 创 立 伊 斯 兰 教， 并 引 导 信 众 及 其 行 道 者 返 归 真 宰 的 至 圣 的 作 用。 行 道 者 必 须 认 识

这一点，从而在“修真”过程中接受至圣的教诲。

其 四， 应 明 了 功 修 的 品 第 及 其 升 腾 的 情 景。 马 复 初 认 为， 行 道 者 的 品 性 来 自 先 天 的 九 天

之 理， 他 们 在 后 天 也 就 分 为 九 等： 即 穆 民、 善 人、 廉 士、 智 士、 大 贤、 圣 人、 钦 圣、 大 圣、

至圣。一方面，他提出行道者的“归宿”C 取决于各人先天的品性；“修道者今日所到之位，

将来性命离体后，必仍归于其位。”另一方面，他又肯定基于行道者的悟性和勤奋，其品第可

获“升腾”D。只是行道者应引以为戒的是，那些“自恃或恃己为超出乎众者，或恃己与主宰

并尊者，又或不能守口而泄露天机者”，皆为“妄冀登高而无明师者，多为患害”。E

其 五， 应 明 了 降 升 来 复 之 理。 行 道 者 在 认 识“ 当 行 之 道 ” 过 程 中， 尽 管 了 解 到 功 修 的 至

高 目 的 在 于 获 得 真 宰 的 真 光， 进 而 达 到 复 命 归 真 之 境， 但 在 功 修 过 程 中 仍 应 明 了 降 升 来 复 之

理。所谓“降升来复”，指的是真宰造化“万有”的“降”或“来”，以及以人为代表的“万

有”复归真宰的“升”或“复”的全过程。这也是马复初所说的，

故先无形，而后有形者，是由里而达表，由真而达幻，由理而达于气也……故先有形，而后

无形者，是由表而还里，由气而还理，由幻而还于真也。以是而知小世界之来，乃随乎大世界；

而大世界之复，又随乎小世界。（卷二，第 22 页）

马复初借助“有无”“隐显”的转化、以及文字及其含义“义字”的转化为喻，使行道者明了

“当行之道”，为的是认识真宰造化的真实意图。可是，仅以有关“来复”的表述，试图说明

本体论、宇宙起源论、认识论这样性质的深奥学理问题，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。

其 六， 还 应 明 了 功 修 之 法 程。 亦 即 明 了 行 道 者 应 予 遵 循 功 修 的 相 关 法 规、 仪 式、 制 度、

进程，以践行其正身、清心、尽性的程式，“其功在除妄绝私，其效在化己还真”F，以达到归

真复命的至高目的。

三、践行法程

马 复 初 关 于“ 欲 行 道 者 ” 应 遵 循 功 修 法 程， 主 要 涉 及 如 下 内 容。 首 先， 应 明 了“ 三 乘 ”

A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36 页。

B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37 页。

C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38 页。

D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39 页。

E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39 页。

F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4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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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程。所谓“三乘”，指的是礼乘、道乘和真乘。马复初说：

欲行道者，始于见闻。见者，见诸典籍；闻者，闻诸训诰。首则持守礼乘，久之而自生慧心。

夫慧心既生，则能明识真伪之攸分。真伪既分，尽心持守礼功，久行不怠，则自进于道乘也。既

进于道乘，从此勉力加修，克全其道，则自进于真乘。至真乘，而始得其真宰之真光。A（上卷，

第 1、2 页）

人分上中下三等，则其法亦有三品焉。礼乘乃圣人示众之法，道乘乃圣人自任之功，真乘乃

圣人独践之境。（上卷，第 5 页）

三乘之设，实以全乎其为人也。有心望道者，必须语言真详，性情和平，行为端庄，身有功

苦，心存戒慎，更得明师指示，始能定信真主为独一。（上卷，第 6 页）

在他看来，遵循其“法”者“分上中下三等”：仅仅效仿圣言、只从事宗教功课者，是礼乘之

人；欲体验圣德者，为道乘之人；而获得圣人之所得者，则为真乘之人。

“欲行道者” 为获得真光，应予“修身明道，清心显性”B。其先决条件是，应有精神导师

（“真人”、道长）的指导，先守被视为功修“初境”和“立教之柱”的“四少”（少食、少饮、

少 睡、 少 言 ）“ 四 常 ”（ 常 洁、 常 念、 常 斋、 常 静 ） 的 八 德。 在 守“ 八 德 ” 的 基 础 上， 其 信 仰

也 就“ 除 妄 绝 私， 化 己 还 真 ”，“ 视 而 不 见， 听 而 不 闻， 食 而 不 知 其 味。 到 此 境， 则 人 所 各 具

之真光，由心而发现之矣”。C 在精神境界内可达到完满。

其次，应遵循功修条件。马复初说：

凡慕道者，先习礼乘之学，而遵守其事，行之不怠。由礼乘而进于道乘。进于道乘，则加工

进修。功成修尽，穷究既通，由道乘而进于真乘。至真乘，则可以期其真光显露。真光显露，乃

因其人之功苦甚大耳。（上卷，第 5 页）

马 复 初 认 为， 礼 乘 只 是 从 事 道 乘 和 真 乘 功 修 的 基 础， 行 道 者 唯 有 在 先 习 道 乘 之 学 后， 方

能潜修真乘。行道者近主的品位层次，可以分为两类：即“道乘之人”和“真乘之人”。D

“ 道 乘 之 人 ” 面 前 并 无 任 何 栈 道 或 途 程， 他 们 应 尽 十 事： 第 一，“ 时 时 求 近 乎 主 ”； 第 二，

“虚心访求明师”，“明师乃幻海之慈航，无慈航不能渡幻海”；第三，“心悦诚服”明师；第四，

“ 诸 事 必 听 道 长 之 命 ”； 第 五，“ 常 存 敬 畏 之 心 ”； 第 六，“ 遵 守 礼 乘 ”； 第 七，“ 寡 言 ”； 第 八，

“少睡”；第九，“减食饮”；第十，“居静”。常守十事，只应专注“真主之本然”E，“必见万

理之显，缺一则所行无效，必无到岸之日”。F 马复初说：

故不明与主相近之理者，近主无方也。明乎此理，则刻刻不离主，时时如见主……定信真主，

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兢兢焉无须臾之离主也。（上卷，第 3、4 页）

“ 真 乘 之 人 ” 为 达 到 真 宰， 亦 无 任 何 途 径， 其 当 行 之 道 亦 应 尽 十 事： 第 一，“ 首 复 其 元 ”，

即指“识真主、亲真主，更识万化之本”，视一切为“真一”之显化、一切皆为虚无，唯有真

A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1、2 页。

B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2、3 页。

C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42 页。

D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3 页。

E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3 页。

F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卷二）第 6、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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宰为实有；第二，“和蔼世人”，认为“和蔼乃近主的踪迹”“爱惜万化”“不戕其生”“慈心普

概 ”； 第 三，“ 亲 爱 世 人 ”，“ 隐 人 之 恶， 扬 人 之 善， 全 人 之 事 ”； 第 四，“ 谦 下 为 怀 ”，“ 不 敢 有

一毫骄矜傲慢之心”；第五，“乐贫”，知“贫穷中有真乐”；第六，“顺受”，“顺乎主之前定”，

“处于困苦危急，生死难免之际，而不敢有一毫怨尤之心”；第七，“不制于嗜欲而妄为”；第

八，“仰赖真主赐我以后世之路，今生之福”；第九，“忍辱负重”，“忍人之不能忍，受人之不

能受”；第十，“不起希图之心”。“以上十事能持守而遵行之，则一心专注于道矣。”A 马复初

说：

行道以至于真乘，而得夫真宰之真光者，万中鲜有其一。余者皆止于见闻，或止于有慧心而

已。（上卷，第 2 页）

按照马复初的说法，能获得“真宰之真光”、止于复命之境，是极其困难的。《研真经》关于

“行道之修持”和“见道之修持”，各“有十件”之说，与《汉译道行究竟》的内容大致相同，

只是表述（或翻译语词）有所差异而已。B

再 次， 认 识 践 行 法 程 义 理。 马 复 初 认 为， 行 道 者 应 明 了 践 行 法 程 的 基 本 学 理。 它 包 含 如

下 义 理： 其 一， 除 认 识 名 利 和“ 久 惯 之 附 功 ” 为 修 道 障 碍 外， 应 弃 绝 内 外 嗜 欲 所 好 的“ 尘 欲

之情”和“系恋之物”；还应弃绝影响功修的四“贼”：“乱其求道向主之心”“好为人师，不

知自治”“好施舍，终必匮乏”“凡己之所欲”C，才能真正步入功修之境。其二，认识“道乘

所成者”取决于“人之功修”“功之精进”“主之超拔”。这是说，从事功修是“道乘所成者”

的 前 提， 不 断 获 得“ 功 之 精 进 ” 是 行 道 者 主 观 上 应 予 做 到 的。 至 于 行 道 者 能 否 获 得“ 主 之 超

拔 ”， 非 主 观 苛 求 可 得。 马 复 初 关 于“ 超 拔 ” 又 分 为 三 类， 即 行 道 者 精 神 功 修 的 成 果 可 分 为

“顿超者”“由渐而顿超者”“由顿而渐超者”。D 其三，认识行道者功修的成效可分为“至主

者”和“体主者”。“至主者，乃修道之功成行满，而至于得主也。夫至主者之终，乃体主者

之始也。”E 前者“见主而不见物，是为统万合一。故见一而不见万”，后者“之见主也，是

于体中见用，而复于用中见体。是为一中见万，万中见一也。”F 两者之间仍有原则性的区别。

可见，修功之效不仅仅在于见一见万而无所不见，而在于“一中见万，万中见一”。G

最后，认识行道者的归宿。根据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，行道者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归宿，即全

人、隐士、或相伴道长。至于能否任道长，马复初只是引用“遗训”说：“可以为道长者，惟

由顿而渐超者也，余者则不可。”H 伍遵契的《归真要道》不仅提出伴随道长的 20 条，而且提

出担任道长应有的 20 件“全美的动静”，似可参阅。I

（责任编辑 王皓月）

A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上卷），第 7 — 9 页。

B　 见欧栽尔：《默格索德》（《研真经》，卷一）第二章“释进修见道”，第 14、15 页。

C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上卷），第 13 页。

D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上卷），第 15 页。

E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上卷），第 16 页。

F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上卷），第 16 页。

G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上卷），第 16 页。

H　 《汉译道行究竟》（上卷），第 15 页。

I　 伍遵契：《归真要道》（卷三）第十一篇“门人听顺礼义”，第 17 — 20 页；第十篇“道长品格动静”，第 12 — 13 页。


